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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醴农（动监）罚〔2023〕2号
	醴陵市**宠物医疗中心未在诊疗场所公示诊疗活动从业人员基本情况案
	醴陵市**宠物医疗中心
	92430281MABN925049
	曾**
	2023年2月27日，醴陵市农业综合行政执法大队执法人员对醴陵市动物诊疗场所开展执法检查，在检查醴陵市**宠物医疗中心时，发现该宠物医疗中心未按规定在诊疗场所公示诊疗活动从业人员基本情况。经查看营业执照得知，醴陵市**宠物医疗中心为个体工商户，经营者是曾**。

当事人醴陵市**宠物医疗中心未在诊疗场所公示诊疗活动从业人员基本情况的行为涉嫌违反《动物诊疗机构管理办法》第十七条之规定。　
	依照《动物诊疗机构管理办法》第三十五条第（二）项“违反本办法规定，动物诊疗机构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农业农村主管部门责令限期改正，处一千元以上五千元以下罚款：（二）未在诊疗场所悬挂动物诊疗许可证或者公示诊疗活动从业人员基本情况的”之规定，本机关责令当事人在七日之内改正违法行为，并作出如下处罚决定：

罚款1500元。
	收到本处罚决定书之日起15日内持本决定书到醴陵市农村商业银行营业部缴纳罚款
	醴陵市农业农村局                2023年3月19日
	

	2
	醴农（ 兽药）罚〔2023〕1号
	湖南**社网络科技有限公司涉嫌经营劣兽药案
	湖南**社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91430281MA4PCW843Q
	吴*
	2023年2月22日，执法人员在湖南**社网络科技有限公司（立三大道198号）进行现场检查时，发现其仓库冰箱内有一黑色塑料袋装有2盒伪狂犬病活疫苗（Bartha-K61株），产品标签标注：10瓶/盒；20头份/瓶；兽用非处方药；批准文号：兽药生字080017018；哈尔滨**生物技术有限公司；其中1盒生产批号2021028，生产日期20210421，有效期至20221020；另1盒生产批号2021035，生产日期20210512，有效期至20221111。经查，上述2批次伪狂犬病活疫苗（Bartha-K61株）超过有效期

依据《兽药管理条例》第四十八条“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为劣兽药：（二）不标明或者更改有效期或者超过有效期的；”的规定，依法认定上述2批次兽药为劣兽药，当事人的行为违反了第二十七条第三款“禁止兽药经营企业经营人用药品和假、劣兽药。”的规定，其行为涉嫌经营劣兽药。
	依照《兽药管理条例》第五十六条第一款规定、参照《湖南省农业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权基准（兽药）》“序号：2；违法情节：违法生产兽药或违法经营兽药，货值金额二万元以下的；裁量标准：没收用于违法生产的原料、辅料、包装材 料及生产、经营的兽药和违法所得，并处违法生产、经营的兽药货值金额二倍以上三倍以下罚款”。建议责令当事人停止经营该兽药产品，并给予当事人如下行政处罚：

1、没收违法经营的生产批号为2021035、2021028的伪狂犬病活疫苗（Bartha-K61株）2盒；

2、罚款1000元整。
	收到本处罚决定书之日起15日内持本决定书到醴陵市农村商业银行营业部缴纳罚款
	醴陵市农业农村局                2023年3月20日


	

	3
	醴农（农药）罚〔2023〕3号
	刘**经营标签不符合规定的农药案
	刘**
	
	
	2023年3月14日，执法人员在刘**-醴陵市石亭镇石亭居委会进行现场检查时，发现经营门店货架上一纸盒内有61瓶“粮虫一熏净”，标签标注：农药登记证：PD20081587，许可证：XK13-003-00525，产品标准：GB5452-2001，河北省**地农药技术研究所监制，地址：和平路开发区农科院，电话：158****6656，原药生产商：济宁圣化工有限公司。纸盒上贴有中通快递标签，标注：拼多多，2022/09/2914:08:21第25/30个，78296879019666，长沙郊醴陵石亭镇，收李**181****3097，湖南省株洲市醴陵市醴陵市石亭镇，寄任三138****2650，河南省商丘市睢阳区文化街**公寓，普通款[防虫除虫]，120瓶-批发价[1件]，李树生，已验视。

依据《农药管理条例》第二条第一款“本条例所称农药，是指用于预防、控制危害农业、林业的病、虫、草、鼠和其他有害生物以及有目的地调节植物、昆虫生长的化学合成或者来源于生物、其他天然物质的一种物质或者几种物质的混合物及其制剂”，依法认定上述“粮虫一熏净”为农药产品。
	依照《农药管理条例》第五十七条第（三）项：“农药经营者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农业主管部门责令改正，没收违法所得和违法经营的农药，并处5000元以上5万元以下罚款；拒不改正或者情节严重的，由发证机关吊销农药经营许可证：采购、销售未附具产品质量检验合格证或者包装、标签不符合规定的农药”的规定。参照《湖南省农业行政处罚自由裁量基准（农药）》“序号：17；违法情节：货值金额一万元以下；裁量标准：责令改正，没收违法所得和违法经营的农药，并处五千元以上一万元以下罚款；拒不改正或者情节严重的，由发证机关吊销农药经营许可证”的规定，本机关责令当事人停止经营该标签不符合规定的农药产品，并作出如下处罚决定：

1、没收违法经营的“粮虫一熏净”农药产品61瓶；

2、没收违法所得59元；

3、罚款5000元整；

罚没款合计5059元。
	收到本处罚决定书之日起15日内持本决定书到醴陵市农村商业银行营业部缴纳罚款
	醴陵市农业农村局                2023年4月12日
	

	4
	醴农（动监）罚〔2023〕5号


	王*经营依法应当检疫而未经检疫动物案
	王*
	
	
	3月22日下午接群众举报，反映有人在沈潭镇贩运未经检疫的生猪，接报后本机关立即组织执法人员前往处置。当天晚上执法人员会同公安干警在沈潭镇美田桥村村委会前的路上查获两辆装载生猪的三层大货车，车牌号分别为豫GE**35、湘DB**82。经执法人员现场检查，车上共装载生猪245头，均未加挂畜禽标识，司机不能提供《动物检疫合格证明》,经调查得知，两车生猪的货主是王*。

当事人经营依法应当检疫而未经检疫生猪的行为涉嫌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动物防疫法》第二十九条第一款第（三）项之规定。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动物防疫法》第九十七条第一款“违反本法第二十九条规定，屠宰、经营、运输动物或者生产、经营、加工、贮藏、运输动物产品的，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农业农村主管部门责令改正、采取补救措施，没收违法所得、动物和动物产品，并处同类检疫合格动物、动物产品货值金额十五倍以上三十倍以下罚款；同类检疫合格动物、动物产品货值金额不足一万元的，并处五万元以上十五万元以下罚款；其中依法应当检疫而未检疫的，依照本法第一百条的规定处罚”及第一百条第一款“违反本法规定，屠宰、经营、运输的动物未附有检疫证明，经营和运输的动物产品未附有检疫证明、检疫标志的，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农业农村主管部门责令改正，处同类检疫合格动物、动物产品货值金额一倍以下罚款”之规定，参照《湖南省农业行政处罚自由裁量基准（动物卫生监督）》“序号：13；违法情节：初次发生违法行为，未造成危害后果的；裁量标准：处同类检疫合格动物、动物产品货值金额百分之三十以下罚款”之规定，本机关作出如下处罚决定：
罚款25000元。
	收到本处罚决定书之日起15日内持本决定书到醴陵市农村商业银行营业部缴纳罚款
	醴陵市农业农村局                2023年5月22日
	

	5
	醴农（动监）罚〔2023〕4号
	王*运输的动物

未附有检疫证明案
	王*
	
	
	2023年3月22日下午，本机关收到群众举报，反映有人在沈潭镇贩运未经检疫的生猪。当天晚上，执法人员在沈潭镇美田桥村村委会门口发现当事人驾驶湘DB**82货车运输生猪110头，当事人当场不能提供《动物检疫合格证明》。当事人运输的动物未附有检疫证明的行为涉嫌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动物防疫法》第五十一条、第五十二条第一款之规定。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动物防疫法》第一百条第一款“违反本法规定，屠宰、经营、运输的动物未附有检疫证明，经营和运输的动物产品未附有检疫证明、检疫标志的，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农业农村主管部门责令改正，处同类检疫合格动物、动物产品货值金额一倍以下罚款；对货主以外的承运人处运输费用三倍以上五倍以下罚款，情节严重的，处五倍以上十倍以下罚款”之规定，参照《湖南省农业行政处罚自由裁量基准（动物卫生监督）》“序号：13；违法情节：初次发生违法行为，未造成危害后果的；裁量标准：对货主以外承运人处运输费用三倍以上五倍以下罚款”之规定，本机关责令当事人改正违法行为，并作出如下行政处罚：

罚款7800元。
	收到本处罚决定书之日起15日内持本决定书到醴陵市农村商业银行营业部缴纳罚款
	醴陵市农业农村局                2023年5月22日
	

	6
	醴农（兽药）罚〔2023〕8号


	李**经营劣兽药案
	李**
	
	
	2023年5月8日，醴陵市农业综合行政执法大队执法人员在醴陵市畜牧**动保畜药店进行执法检查时，发现当事人经营场所货架上有36瓶“阿维菌素透皮溶液”兽药产品，包装盒上标注：阿维菌素透皮溶液，全驱健®，金方堂®，兽用非处方药，生产许可证号：（2020）兽药生产证字18006号，批准文号：兽药字180062069，25ML/瓶×10瓶/盒，长沙**堂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有效期二年，生产日期：2021-03-08，生产批号：2021-01-01，有效期至2023-03-07。经查，上述批次36瓶“阿维菌素透皮溶液”兽药产品超过有效期。
依据《兽药管理条例》第四十八条“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为劣兽药：（二）不标明或者更改有效期或者超过有效期的；”的规定，依法认定上述批次兽药产品为劣兽药，当事人的行为违反了第二十七条第三款“禁止兽药经营企业经营人用药品和假、劣兽药。”的规定，其行为涉嫌经营劣兽药。
	依照《兽药管理条例》第五十六条第一款规定、参照《湖南省农业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权基准（兽药）》“序号：2；违法情节：违法生产兽药或违法经营兽药，货值金额二万元以下的；裁量标准：没收用于违法生产的原料、辅料、包装材 料及生产、经营的兽药和违法所得，并处违法生产、经营的兽药货值金额二倍以上三倍以下罚款”。责令当事人停止经营该兽药产品，并给予当事人如下行政处罚：

1、没收违法经营的“阿维菌素透皮溶液”兽药产品36瓶；

2、没收违法.所得112.45元；
3、罚款660元整；

罚没款合计772.45元。
	收到本处罚决定书之日起15日内持本决定书到醴陵市农村商业银行营业部缴纳罚款
	醴陵市农业农村局                2023年5月29日
	

	7
	醴农（种子）罚〔2023〕7号


	张**未按规定建立种子经营档案
	张**
	
	
	2023年4月27日，醴陵市农业综合行政执法大队执法人员在醴陵市**农资经营部进行检查时，发现当事人经营场所摆放有包装水稻种子，有晶两优534、隆两优534、冠两优华占、兆优5431等18个水稻品种，执法人员查看当事人的种子经营档案时，当事人提供了湖南省醴陵市佳丰农资经营部销售凭证，已经销售了晶两优534、兆优5431等部份水稻种子，记载了种子销售时间、住址、品名、数量、收款人等项目，当事人不能提供种子来源的种子经营档案，不能提供种子电子经营档案。

当事人的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种子法》第三十六条“种子生产经营者应当建立和保存包括种子来源、产地、数量、质量、销售去向、销售日期和有关责任人员等内容的生产经营档案，保证可追溯”的规定。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种子法》第七十九条“违反本法第三十六条、第三十八条、第三十九条、第四十条规定，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农业农村、林业草原主管部门责令改正，处二千元以上二万元以下罚款：（四）未按规定建立、保存种子生产经营档案的”的规定，参照《湖南省农业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权基准（种子）》“序号：23；违法情节：档案记载项目不全；裁量标准：处二千元以上三千元以下罚款”。责令当事人立即改正包装水稻种子经营档案记载项目不全的行为，并给予当事人如下行政处罚：

罚款2000元整。

	收到本处罚决定书之日起15日内持本决定书到醴陵市农村商业银行营业部缴纳罚款
	醴陵市农业农村局                2023年5月31日
	

	8
	醴农（种子）罚〔2023〕6号


	易**推广、销售应当停止推广、销售的农作物品种案
	易**
	
	
	2023年4月18日，醴陵市农业综合行政执法大队执法人员在醴陵市**农业科技有限公司进行执法检查时，发现当事人门店有55包“鄂荆糥6号”水稻种子，包装袋标注：鄂荆糥6号，水稻常规种，审定编号：国审稻010002-1990，净含量500g，生产经营许可证编号：C（鄂荆）农种许字（2019）第003号，湖北江汉**农业高科技研究发展中心，经营地址：荆州市高新区农业科技园，联系电话：0716-84**313，产地：湖北省，产地检疫证明编号：4210072021001013，检测日期：见封口，质量保证期：10个月，生产日期：2023年01月。经查，2023年3月8日，当事人送了1件（60包）“鄂荆糥6号”水稻种子到醴陵市**农业科技有限公司；至执法人员检查时，醴陵市**农业科技有限公司门店共有55包“鄂荆糥6号”水稻种子，遗失5包。3月19日，执法人员对当事人进行了调查询问，当事人供认送了1件（60包）“鄂荆糥6号”水稻种子到醴陵市**农业科技有限公司。当事人通过微信联系湖北江汉**农业高科技研究发展中心业务员杨*（联系电话：1330**19948），以每公斤8元的价格购进300公斤“鄂荆糥6号”水稻种子，2022年12月10日微信转账2400元给杨*；2022年12月31日，当事人到物流公司提货10件（300公斤）“鄂荆糥6号”水稻种子，并支付195元运费。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部公告第1168号》决定：“鄂荆糥6号”水稻种子自2010年1月1日起，上述品种种子停止经营、推广；《国家水稻数据中心》网站显示：“鄂荆糥6号”品审会已于2009年终止推广。当事人的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种子法》第二十一条：“审定通过的农作物品种和林木良种出现不可克服的严重缺陷等情形不宜继续推广、销售的，经原审定委员会审核确认后，撤销审定，由原公告部门发布公告，停止推广、销售”的规定，当事人的行为涉嫌推广、销售应当停止推广、销售的农作物品种，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种子法》第七十七条第一款第（三）项：“推广、销售应当停止推广、销售的农作物品种或者林木良种的；”的规定。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种子法》第七十七条第一款“违反本法第二十一条、第二十二条、第二十三条规定，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农业农村、林业草原主管部门责令停止违法行为，没收违法所得和种子，并处二万元以上二十万元以下罚款：（三）推广、销售应当停止推广、销售的农作物品种或者林木良种的”的规定。参照《湖南省农业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权基准（种子）》“序号：13；违法情节：货值金额一万元以下；裁量标准：责令停止违法行为，没收违法所得和种子，并处二万元以上三万元以下罚款”之规定。根据市农业综合行政执法大队减轻行政处罚讨论会讨论结果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三十二条“当事人有下列情形之一，应当从轻或者减轻行政处罚：（一）主动消除或者减轻违法行为危害后果的；（四）配合行政机关查处违法行为有立功表现的”的规定。本机关责令当事人停止推广、销售应当停止推广、销售的农作物品种，并作出如下处罚决定：

1、没收违法经营的“鄂荆糯6号”水稻种子232.5千克（465包，含醴陵市颖达农业科技有限公司的55包“鄂荆糯6号”水稻种子）；

2、罚款15000元整。


	收到本处罚决定书之日起15日内持本决定书到醴陵市农村商业银行营业部缴纳罚款
	醴陵市农业农村局                2023年6月16日
	

	9
	醴农（渔政）罚〔2023〕9号
	朱**、陈**使用电鱼破坏渔业资源的方法进行捕捞案
	朱**、陈**
	
	
	2023年5月31日，醴陵市公安局王仙派出所移交当事人朱**、陈**涉嫌使用电鱼破坏渔业资源的方法进行捕捞案的线索。经初步调查，当事人于2023年5月30日晚10点左右，在醴陵市王仙镇大屏山村萍水流域附近使用电鱼工具进行电捕鱼活动，捕捞渔获物2.61千克。当事人的行为涉嫌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渔业法》第三十条“禁止使用炸鱼、毒鱼、电鱼等破坏渔业资源的方法进行捕捞”之规定。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渔业法》第三十八条第一款：“使用炸鱼、毒鱼、电鱼等破坏渔业资源方法进行捕捞的，违反关于禁渔区、禁渔期的规定进行捕捞的，或者使用禁用的渔具、捕捞方法和小于最小网目尺寸的网具进行捕捞或者渔获物中幼鱼超过规定比例的，没收渔获物和违法所得，处五万元以下的罚款；情节严重的，没收渔具，吊销捕捞许可证；情节特别严重的，可以没收渔船；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之规定，参照《湖南省农业行政处罚自由裁量基准（渔业）》“序号：1；违法情节：使用炸鱼、毒鱼、电鱼等破坏渔业资源方法进行捕捞，配合执法部门查处违法行为，主动上交作业的工具，捕捞渔获物不足五十公斤或者价值不足三千元的；裁量标准 ：没收渔获物和违法所得：捕捞渔获物十公斤以下或者价值五百元以下的，处二千元以上三千元以下罚款。”之规定，本机关作出如下处罚决定：

1、没收渔获物2.61千克；

2、没收电鱼工具1套；

3、罚款2000元（朱**、陈**各1000元）。
	收到本处罚决定书之日起15日内持本决定书到醴陵市农村商业银行营业部缴纳罚款
	醴陵市农业农村局                2023年6月26日
	

	10
	醴农（农药）罚〔2023〕11号
	醴陵市**农业科技有限公司经营劣质农药案
	醴陵市**农业科技有限公司
	
	
	2023年6月14日，执法人员在醴陵市颖达农业科技有限公司进行执法检查时，发现当事人仓库有63瓶戊菌唑、10瓶阿维.乙螨唑、9瓶乙螨.三唑锡，标签标注：①、戊菌唑，有效成分含量10%，剂型：乳油，净含量100克，受托企业：浙江**科技有限公司，农药登记证号：PD20141834，农药生产许可证号：农药生许（浙）0014，委托企业：江苏**生化有限公司，生产日期及批号：2019年3月26日，有效期2年；②、阿维.乙螨唑，总有效成分含量15%，悬浮剂，质量保证期2年，生产日期或产品批号：20210312SC010，农药登记证号：PD20171596，农药生产许可证号：农药生许（闽）0002，净含量100克，福建**大正生物工程有限公司；③、乙螨.三唑锡，总有效成分含量20%，剂型：悬浮剂，农药登记证号：PD20181542，农药生产许可证号：农药生许（琼）0001，净含量100克，海南**中农高科股份有限公司，质量保证期：二年，生产日期及批号：20200415315-1。经查，上述3批次农药产品均超过农药质量保证期。
依据《农药管理条例》第四十五条第二款“超过农药质量保证期的农药，按照劣质农药处理”的规定，依法认定上述3批次农药为劣质农药，当事人涉嫌经营劣质农药。

依据《农药管理条例》第五十六条规定。
	依据《农药管理条例》第四十五条第一款“有下列情形之一的，认定为劣质农药：（一）不符合农药产品质量标准”的规定，依法认定当事人经营的“戊菌唑”（批号2019年3月26日）、“阿维.乙螨唑”（批号20210312SC010）、“乙螨.三唑锡”（批号20200415315-1）3批次农药产品为劣质农药，当事人经营该批次农药的行为应认定为经营劣质农药，当事人经营劣质农药的行为违反了《农药管理条例》第五条“农药生产企业、农药经营者应当对其生产、经营的农药的安全性、有效性负责，自觉接受政府监管和社会监督。农药生产企业、农药经营者应当加强行业自律，规范生产、经营行为。”之规定。 

依照《农药管理条例》第五十六条规定、参照《湖南省农业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权基准（农药）》“序号：14；违法情节：违法经营的农药货值金额五千元以下；裁量标准：责令停止经营，没收违法经营的农药和用于违法经营的工具、设备等，情节严重的，由发证机关吊销农药经营许可证，并处二千元以上一万元以下罚款。”之规定，本机关责令当事人停止经营该3批次农药产品并作出如下处罚决定：

1、没收违法经营的“戊菌唑”（批号2019年3月26日）农药产品63瓶、“阿维.乙螨唑”（批号20210312SC010）农药产品10瓶、“乙螨.三唑锡”（批号20200415315-1）农药产品9瓶；
2、罚款3000元整。


	收到本处罚决定书之日起15日内持本决定书到醴陵市农村商业银行营业部缴纳罚款
	醴陵市农业农村局                2023年7月6日
	

	11
	醴农（农药）罚〔2023〕12号
	廖*经营劣质农药案
	廖*
	
	
	2023年6月15日，执法人员在醴陵市**电子商务服务站进行执法检查时，发现当事人仓库有12瓶甲氨基阿维菌素苯甲酸盐，标签标注：甲氨基阿维菌素苯甲酸盐，有效成分含量1%，剂型：乳油，净含量：1000克，委托方企业名称：上海**生物药业（夏邑）股份有限公司，受托方企业名称：湖南***农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农药登记证号：PD20101713，农药生产许可证号：农药生许（湘）0008，生产日期或批号：21232020/04/26，质量保证期：2年。经查，上述批次农药产品超过农药质量保证期。
依据《农药管理条例》第四十五条第二款“超过农药质量保证期的农药，按照劣质农药处理”的规定，依法认定上述批次农药为劣质农药，当事人涉嫌经营劣质农药。

依据《农药管理条例》第五十六条规定。
	依据《农药管理条例》第四十五条第一款“有下列情形之一的，认定为劣质农药：（一）不符合农药产品质量标准；”的规定，依法认定当事人经营的“甲氨基阿维菌素苯甲酸盐”（批号21232020/04/26）农药产品为劣质农药，当事人经营该批次农药的行为应认定为经营劣质农药，当事人经营劣质农药的行为违反了《农药管理条例》第五条“农药生产企业、农药经营者应当对其生产、经营的农药的安全性、有效性负责，自觉接受政府监管和社会监督。农药生产企业、农药经营者应当加强行业自律，规范生产、经营行为”之规定。

依照《农药管理条例》第五十六条规定、参照《湖南省农业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权基准（农药）》“序号：14；违法情节：违法经营的农药货值金额五千元以下；裁量标准：责令停止经营，没收违法经营的农药和用于违法经营的工具、设备等，情节严重的，由发证机关吊销农药经营许可证，并处二千元以上一万元以下罚款。”之规定，本机关责令当事人停止经营该批次农药产品并作出如下处罚决定：

1、没收违法经营的“甲氨基阿维菌素苯甲酸盐”（批号21232020/04/26）农药产品12瓶；
2、罚款3000元整。
	收到本处罚决定书之日起15日内持本决定书到醴陵市农村商业银行营业部缴纳罚款
	醴陵市农业农村局                2023年7月6日
	

	12
	醴农（动监）罚〔2023〕10号


	湖南****有限公司醴陵分公司未按照规定处理病死动物案
	湖南****有限公司醴陵分公司
	91430281**CA5L1H8X


	沈**

	5月26日本机关执法人员对湖南****有限公司醴陵分公司进行了执法检查，同时查看了当事人的养殖生产档案资料，提取了当事人的《营业执照》、2023年的《生产记录》、《病死畜禽无害化记录》、《养殖环节生猪养殖及死亡情况登记表》及负责人身份证，发现当事人涉嫌存在未按照规定处理病死动物的行为。

当事人未按照规定处理病死动物的行为涉嫌违反《病死畜禽和病害畜禽产品无害化处理管理办法》第十九条第一款、第二十三条第二款之规定，建议予以立案。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动物防疫法》第九十八条第（七）项“违反本法规定，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农业农村主管部门责令改正，处三千元以上三万元以下罚款；情节严重的，责令停业整顿，并处三万元以上十万元以下罚款：（七）未按照规定处理或者随意弃置病死动物、病害动物产品的”和《病死畜禽和病害畜禽产品无害化处理管理办法》第三十三条“ 未按照本办法第十一条、第十二条、第十五条、第十九条、第二十二条规定处理病死畜禽和病害畜禽产品的，按照《动物防疫法》第九十八条规定予以处罚”的规定，参照《湖南省农业行政处罚自由裁量基准（动物卫生监督）》“序号：12；违法情节：未按照规定处理病死动物、病害动物产品，未造成危害后果的；裁量标准：处三千元以上一万五千元以下罚款”之规定，本机关责令当事人改正未按照规定处理病死动物的行为，并作出如下处罚决定：

罚款4000元。
	收到本处罚决定书之日起15日内持本决定书到醴陵市农村商业银行营业部缴纳罚款
	醴陵市农业农村局                2023年8月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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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醴农（饲料）罚〔2023〕15号


	陈**经营超过保质期的饲料案
	陈**
	92430281**4NJWYK67
	
	2023年8月21日，醴陵农业农村局执法人员接到电话举报，称有人经营超过保质期的饲料，执法人员到达醴陵市**达饲料店后，出示了执法证件，在当事人的陪同下发现其经营门店内存放有：①“后备母猪配合饲料猪场专用”饲料产品13包，标签标注：后备母猪配合饲料猪场专用，生产日期：2023年7月2日，保质期为45天，净含量40千克，饲料生产许可证编号：赣饲证：（2019）02019，江西**恒青农牧有限公司；②“快大草鱼鱼种配合饲料海大806”饲料产品33包，标签标注：快大草鱼鱼种配合饲料海大806，生产日期：2023年6月22日，净含量40kg，产品保质期45天，行政许可证明文件编号：赣饲证：（2021）01036，赣州**生物科技有限公司；③“鱼苗膨化配合饲料”饲料产品8包，包装袋标注：海灜鱼苗膨化配合饲料鱼苗赢，赣州**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净含量25kg，产品保质期60天，行政许可证明文件编号：赣饲证：（2021）01036，生产日期：2023-04-29；④“乳猪浓缩饲料1233”饲料产品6包，标签标注：乳猪浓缩饲料1233，生产日期2023年05月23日，净含量24kg，保质期90天（二、三季度60天），行政许可证明文件编号：鄂饲证：（2021）08003，湖北**仕饲料有限公司；⑤“乳猪浓缩饲料1233”饲料产品23包，标签标注：乳猪浓缩饲料1233，生产日期2023年05月27日，净含量24kg，保质期90天（二、三季度60天），行政许可证明文件编号：鄂饲证：（2021）08003，湖北**仕饲料有限公司；⑥“生长肥育猪前期复合预混合饲料”饲料产品17包，标签标注：生长肥育猪前期复合预混合饲料（S83，8%），生产日期2022/12/27，净含量20kg，保质期180天，行政许可证明文件编号：鄂预饲：（2022）08001，湖北**仕饲料有限公司。经查，上述6批次饲料产品均超过保质期。
依据《饲料和饲料添加剂管理条例》第四十四条“饲料、饲料添加剂经营者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县级人民政府饲料管理部门责令改正，没收违法所得和违法经营的产品，并处2000元以上1万元以下罚款：(三)经营的饲料、饲料添加剂失效、霉变或者超过保质期的”的规定，当事人的行为涉嫌经营超过保质期的饲料。
	根据《饲料和饲料添加剂管理条例》第四十四条第（三）项和参照《湖南省农业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权基准（饲料和饲料添加剂）》“序号：22；违法情节：货值金额一万元以上五万元以下的；裁量标准：没收违法所得和违法经营的产品，并处五千元以上八千元以下罚款”的规定。当事人积极配合调查，主动将上述6批次饲料产品上缴至本机关仓库的行为，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三十二条第（一）项“当事人有下列情形之一，应当从轻或者减轻行政处罚：（一）主动消除或者减轻违法行为危害后果的”的规定，依法应认当从轻行政处罚。

综上，本机关责令当事人停止经营超过保质期的饲料产品，并作出如下处罚决定：

1、没收违法经营的“后备母猪配合饲料猪场专用”饲料产品13包、“快大草鱼鱼种配合饲料海大806”饲料产品33包、“鱼苗膨化配合饲料”饲料产品8包、“乳猪浓缩饲料1233”（生产日期2023年05月23日）饲料产品6包、“乳猪浓缩饲料1233”（生产日期2023年05月27日）饲料产品23包、“生长肥育猪前期复合预混合饲料”饲料产品17包；
2、罚款5000元整。


	收到本处罚决定书之日起15日内持本决定书到醴陵市农村商业银行营业部缴纳罚款
	醴陵市农业农村局                2023年9月1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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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醴农（农产品）罚〔2023〕17号


	李**销售农药残留不符合农产品质量安全标准的葡萄案
	李**
	
	
	2023年9月18日，醴陵市农业综合行政执法大队收到醴陵市农产品质量监督检验检测中心出具的2份《检验检测报告》，报告编号分别为2023-029、2023-030。2份《检验检测报告》显示醴陵市**生态葡萄园的醉金香葡萄和夏黑葡萄经检测氯氟氰菊酯残留超标。执法人员于9月25日到醴陵市**生态葡萄园开展调查，当事人李**在法定期限内未申请复检，对检测结果无异议，并承认于7月14日对葡萄园使用了氯氟氰菊酯，于7月30日开园销售葡萄，醉金香葡萄有少量销售。
    当事人的行为涉嫌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产品质量安全法》第三十六条第（二）项之规定，建议立案查处。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产品质量安全法》第七十一条第（一）项“违反本法规定，农产品生产经营者有下列行为之一，尚不构成犯罪的，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农业农村主管部门责令停止生产经营、追回已经销售的农产品，对违法生产经营的农产品进行无害化处理或者予以监督销毁，没收违法所得，并可以没收用于违法生产经营的工具、设备、原料等物品；违法生产经营的农产品货值金额不足一万元的，并处五万元以上十万元以下罚款，货值金额一万元以上的，并处货值金额十倍以上二十倍以下罚款；对农户，并处五百元以上五千元以下罚款：（一）销售农药、兽药等化学物质残留或者含有的重金属等有毒有害物质不符合农产品质量安全标准的农产品”的规定，参照《湖南省农业行政处罚自由截量基准（农产品质量安全）》“序号：9；违法情节：违法生产经营的农产品货值金额不足五千元的；裁量标准：责令停止生产经营、追回已经销售的农产品，对违法生产经营的农产品进行无害化处理或者予以监督销毁，没收违法所得，并可以没收用于违法生产经营的工具、设备、原料等物品；对农产品生产经营者并处五万元以上七万元以下罚款；对农户并处五百元以上一千元以下罚款”之规定，本机关作出如下处罚决定：

没收违法所得100元；

罚款500元。

    罚没款合计600元。
	收到本处罚决定书之日起15日内持本决定书到醴陵市农村商业银行营业部缴纳罚款
	醴陵市农业农村局                2023年10月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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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醴农（渔政）罚〔2023〕13号


	杨国政涉嫌在禁渔区使用禁用渔具进行非法捕捞案
	杨国政
	
	
	2023年8月14日，我局收到了醴陵市人民检察院检察建议书（株醴检检建受〔2023〕23号）以及醴陵市公安局立案决定书（醴公（大）立字〔2022〕2198号）。醴陵市公安局查明，当事人杨国政于2022年10月4日7点左右，在醴陵市明月镇云岩居委会藕塘水库禁渔区利用禁用渔具进行非法捕捞活动，捕捞渔获物50千克。醴陵市人民检察院认为，当事人的违法行为，犯罪情节轻微，可不需要判处刑罚，建议我局作出行政处罚。

当事人的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渔业法》第三十条“禁止使用炸鱼、毒鱼、电鱼等破坏渔业资源的方法进行捕捞。禁止制造、销售、使用禁用的渔具。禁止在禁渔区、禁渔期进行捕捞。禁止使用小于最小网目尺寸的网具进行捕捞。捕捞的渔获物中幼鱼不得超过规定的比例。在禁渔区或者禁渔期内禁止销售非法捕捞的渔获物。”之规定，涉嫌在禁渔区使用禁用渔具进行非法捕捞，建议立案调查。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渔业法》第三十八条第三款：“使用炸鱼、毒鱼、电鱼等破坏渔业资源方法进行捕捞的，违反关于禁渔区、禁渔期的规定进行捕捞的，或者使用禁用的渔具、捕捞方法和小于最小网目尺寸的网具进行捕捞或者渔获物中幼鱼超过规定比例的，没收渔获物和违法所得，处五万元以下的罚款；情节严重的，没收渔具，吊销捕捞许可证；情节特别严重的，可以没收渔船；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之规定，参照《湖南省农业行政处罚自由裁量基准（渔业）》“序号：3，违法情节：使用禁用的渔具、捕捞方法进行捕捞，初次违法或者捕捞渔获物不足五十公斤或者价值不足三千元的。”量裁标准：“没收渔获物和违法所得；捕捞渔获物二十公斤以上不足三十公斤或者价值五百元以上不足一千五百元的，处三千元以上五千元以下罚款。” 作出如下行政处罚：

1.没收渔获物50千克；

2.没收网鱼工具1套；

3.罚款3100元整。  
	收到本处罚决定书之日起15日内持本决定书到醴陵市农村商业银行营业部缴纳罚款
	醴陵市农业农村局                2023年10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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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醴农（兽药）罚〔2023〕16号


	醴陵市颜张周水产养殖场涉嫌在牛蛙生产过程中使用国家禁止使用的药品案
	颜金龙
	
	
	2023年8月30日，醴陵市农业农村局收到《检验检测报告》（报告编号：NSTS NJ（2023）024-217），检测结果显示8月10日株洲市农业农村局在醴陵市***水产养殖场3号池抽取的牛蛙样品经检测呋喃唑酮代谢物不符合规定。9月11日本机关执法人员依法检查了当事人位于醴陵市明月镇的牛蛙养殖基地、饲料仓库和兽药药房；当日，在本机关执法人员的监督下，当事人对3号池牛蛙全部捕获装袋深埋作无害化处理。9月13日，本机关以醴陵市***水产养殖场涉嫌在牛蛙生产过程中使用国家禁止使用的药品案将该案移送醴陵市公安局，但公安机关以没有发现当事人存在主观上故意使用禁用药物的行为而未接收该案。9月19日，本机关执法人员再次询问了醴陵市***水产养殖场养殖负责人***购买、使用药物等情况，证实当事人在牛蛙养殖过程中投喂了健胃增重王和保肝护肾散各20袋。根据《饲料和饲料添加剂管理条例》、《兽药管理条例》等有关规定，健胃增重王和保肝护肾散应当认定为假兽药。
当事人在牛蛙养殖过程中使用了假兽药，当事人的行为违反《兽药管理条例》第三十九条“禁止使用假、劣兽药以及国务院兽医行政管理部门规定禁止使用的药品和其他化合物。禁止使用的药品和其他化合物目录由国务院兽医行政管理部门制定公布”之规定。
	根据《兽药管理条例》第六十二条“违反本条例规定，未按照国家有关兽药安全使用规定使用兽药的、未建立用药记录或者记录不完整真实的，或者使用禁止使用的药品和其他化合物的，或者将人用药品用于动物的，责令其立即改正，并对饲喂了违禁药物及其他化合物的动物及其产品进行无害化处理；对违法单位处1万元以上5万元以下罚款；给他人造成损失的，依法承担赔偿责任”的规定，参照《湖南省农业行政处罚自由截量基准（兽药）》“序号：10；违法情节：初次违法，主动采取补救措施，改正违法行为，未造成危害后果的；裁量标准：对违法单位处一万元以上二万元以下罚款”的规定，本机关责令当事人在牛蛙养殖过程中停止使用健胃增重王、保肝护肾散等假兽药，并作出如下处罚决定：

罚款12000元。


	收到本处罚决定书之日起15日内持本决定书到醴陵市农村商业银行营业部缴纳罚款
	醴陵市农业农村局                2023年10月3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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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醴农（农药）罚〔2023〕19号
	醴陵市**农资经营部未取得农药经营许可证经营农药案
	醴陵市**农资经营部
	
	贺**
	2023年10月26日，执法人员在醴陵市**农资经营部（经营者：贺**）进行现场检查时，发现经营门店货架有76支“56%磷化铝”农药产品，包装合标注：56%磷化铝片剂，熏蒸杀虫剂，民用产品，限制使用，济宁圣城**实验有限公司出品，（原济宁**实验厂），厂址：山东省济宁市嘉祥经济开发区嘉祥化工产业园明德路东-至善路南，电话：0537-2230061、2230062、2230090、3705326，农药登记证：PD84121-8，农药生产许可证：农药生许（鲁）0079，农药生产许可证：（鲁）WH安许证字[2021]080043，产品标准号：GB5452-2017，生产日期（批号）：，质量保证期：24个月，净含量2.5g×5片×50支。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部公告第2567号》的规定，当事人经营的“56%磷化铝”农药产品属于限制使用农药，须实行定点经营。

当事人2018年8月23日依法取得了《农药经营许可证》（农药经许（湘）43028120070），经营范围为农药（限制使用农药除外）。
当事人经营“56%磷化铝”农药产品的行为涉嫌违反了《农药管理条例》第二十四条第二款“经营限制使用农药的，还应当配备相应的用药指导和病虫害防治专业技术人员，并按照所在地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农业主管部门的规定实行定点经营”的规定。

根据《农药管理条例》第五十五条“农药经营者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农业主管部门责令停止经营，没收违法所得、违法经营的农药和用于违法经营的工具、设备等，违法经营的农药货值金额不足1万元的，并处5000元以上5万元以下罚款，货值金额1万元以上的，并处货值金额5倍以上10倍以下罚款；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一)违反本条例规定，未取得农药经营许可证经营农药”的规定，当事人的行为涉嫌未取得农药经营许可证经营农药。建议立案查处。
	依据《农药管理条例》第五十五条“农药经营者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农业主管部门责令停止经营，没收违法所得、违法经营的农药和用于违法经营的工具、设备等，违法经营的农药货值金额不足1万元的，并处5000元以上5万元以下罚款，货值金额1万元以上的，并处货值金额5倍以上10倍以下罚款；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一)违反本条例规定，未取得农药经营许可证经营农药”的规定。

参照《湖南省农业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权基准（农药）》“序号：10；违法情节：违法经营的农药货值金额五千元以下；裁量标准：责令停止经营，没收违法所得、违法经营的农药和用于违法经营的工具、设备等；并处五千元以上二万元以下罚款”的规定，本机关责令当事人立即停止违法行为，并作出如下处罚决定：

1、没收违法经营的“56%磷化铝”农药产品76瓶；

2、没收违法所得72元；
3、罚款5500元整；
罚没款合计5572元。
	收到本处罚决定书之日起15日内持本决定书到醴陵市农村商业银行营业部缴纳罚款
	醴陵市农业农村局                2023年11月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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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醴农（渔政）罚〔2023〕18号


	张**使用电鱼破坏渔业资源的方法进行捕捞案


	张**
	
	
	2023年9月26日下午，醴陵市公安局泗汾中心派出所移交当事人张**涉嫌使用电鱼破坏渔业资源的方法进行捕捞案。经初步调查，当事人于2023年9月26日上午9点左右，在醴陵市船湾镇荆村村拦河坝附近，利用买来的背包式电鱼工具进行电鱼活动，捕捞有渔获物。当事人的行为涉嫌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渔业法》第三十条“禁止使用炸鱼、毒鱼、电鱼等破坏渔业资源的方法进行捕捞”之规定，建议立案调查。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渔业法》第三十八条第一款：“使用炸鱼、毒鱼、电鱼等破坏渔业资源方法进行捕捞的，违反关于禁渔区、禁渔期的规定进行捕捞的，或者使用禁用的渔具、捕捞方法和小于最小网目尺寸的网具进行捕捞或者渔获物中幼鱼超过规定比例的，没收渔获物和违法所得，处五万元以下的罚款；情节严重的，没收渔具，吊销捕捞许可证；情节特别严重的，可以没收渔船；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之规定，参照《湖南省农业行政处罚自由裁量基准（渔业）》“序号：1；违法情节：使用炸鱼、毒鱼、电鱼等破坏渔业资源方法进行捕捞，配合执法部门查处违法行为，主动上交作业的工具，捕捞渔获物不足五十公斤或者价值不足三千元的；裁量标准 ：没收渔获物和违法所得：捕捞渔获物十公斤以下或者价值五百元以下的，处二千元以上三千元以下罚款。”之规定，本机关作出如下处罚决定：

1、没收电鱼工具1套；

2、罚款2100元。
	收到本处罚决定书之日起15日内持本决定书到醴陵市农村商业银行营业部缴纳罚款
	醴陵市农业农村局                2023年12月1日
	


